关于2013-2014年第二学期

学生学期注册的工作安排

各系（部）：

根据我院《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的通知》（茂职院发[2013]49号）及教务处《关于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的通知》（见附件）的要求，从2013-2014年第二学期开始学院将严格按规定进行学生学期注册工作。请各系（部）作好宣传工作，督促学生按学院规定时间返校、在规定的时间缴费后，凭缴费收据和《学生证》进行注册。
2013-2014年第二学期学生学期注册工作将安排在2014年2月24日至2014年3月7日间进行（具体时间另行安排），希周知。
                                            教务处

                                       2014年1月14日

附件：

关于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的通知
根据国家教育部教学司《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年电子注册的通知》（教学司[2008]21号）精神：自2008年开始对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实行学年电子注册。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在校生学籍管理，根据我院《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的通知》（茂职院发[2013]49号）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通知如下。

第一条    注册对象

凡已取得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的在校生均须参加在校期间的学年注册。
第2条    注册方式和时间

我院在校生学年注册采取系（院）、院两级管理模式。系（院）级注册每学期进行一次，须在每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凭《学生证》完成注册工作；院级注册须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即最迟于当学年的9月30日前完成学信网的学年电子注册。新生通过资格审查、获得学院学籍视同完成第一学年的注册工作。
第三条    注册状态

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状态共分为四种情况：

待注册――未进行学年电子注册前，所有在校生的学籍状态均为待注册。

暂缓注册――由于欠缴学费等原因，暂不予以学年电子注册。

注册学籍――在校生按学院规定的日期到相关部门报到、缴费、办理了注册手续，表明相关学生在新的学年已获得了学籍资格（学生在学制期限内按时完成学年注册才具有学历注册资格）；新生按当年“新生入学须知”要求办理了报到手续，并在报到入学后经复查合格者，学院予以统一注册。

第四条    注册流程

在校生按学院规定时间返校、在规定的时间缴费后，凭缴费收据和《学生证》到所在系（院）进行注册。学院财务科于每年9月16日前将已缴交学费的学生名单及已获准缓缴学费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学籍考务科，学籍考务科据此上报国家教育部，完成学年电子注册。按我院《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的通知》（茂职院发[2013]49号）》要求办理了缓缴学费手续的学生可正常注册学籍

第五条    暂缓注册

因推迟报到或欠缴学费不能如期注册者，按暂缓注册处理。

因推迟报到而暂缓注册的，学生本人须办理相应的请假手续，暂缓注册时间最多不超过2周。特殊情况需延迟暂缓注册时间的，由学生所在系（院）报主管领导批准。延迟暂缓注册的，申请须提前办理。
因欠缴学费而暂缓注册的时间为2周。

暂缓注册的学生在暂缓注册期间内须遵守学院教学、管理相关规定，同时享受在校生待遇。

两年制的学生在第二学年、三年制的学生在第三学年暂缓注册时间结束后，如仍未按要求进行注册，自暂缓注册时间结束的次日起取消学籍，已取消学籍的学生应在一周内办好离校手续，学院为其发放学习证明。
第六条    其他

从外校转入我院的学生，转入前的学年注册工作在转出学校完成，自在省教育厅办理相关转学手续后，参与我院的学年注册。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二O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